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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公证员的任职管理和执业监督，规范公证员的执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公证员是符合《公证法》规定的条件，经法定任职程序，取得公证员执业证书，在公证机构从事公证业务的执业人员。
　　公证员的配备数量，根据公证机构的设置情况和公证业务的需要确定。公证员配备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编制和核定，报司法部备案。
　　第三条公证员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公证员有权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和福利待遇；有权提出辞职、申诉或者控告；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或者处罚。
　　第四条公证员应当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履行公证职责，保守执业秘密。
　　公证员应当加入地方和全国的公证协会。
　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员进行监督、指导。
　　第六条公证协会是公证业的自律性组织。公证协会依照《公证法》和章程，对公证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

第二章 公证员任职条件

　　第七条担任公证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龄二十五周岁以上六十五周岁以下；
　　(三)公道正派，遵纪守法，品行良好；
　　(四)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五)在公证机构实习二年以上或者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并在公证机构实习一年以上，经考核合格。
　　第八条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已经离开原工作岗位的，经考核合格，可以担任公证员：
　　(一)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二)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审判、检察、法制工作、法律服务满十年的公务员、律师。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证员：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三)被开除公职的；
　　(四)被吊销执业证书的。

第三章 公证员任职程序

　　第十条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需要选配公证员的公证机构推荐，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出具审查意见，逐级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报请审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担任公证员申请书；
　　(二)公证机构推荐书；
　　(三)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应的经历证明；
　　(四)申请人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公证机构出具的申请人实习鉴定和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实习考核合格意见；
　　(六)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审查意见；
　　(七)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一条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需要选配公证员的公证机构推荐，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出具考核意见，逐级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报请审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担任公证员申请书；
　　(二)公证机构推荐书；
　　(三)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
　　(四)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证明，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证明和从事审判、检察、法制工作、法律服务满十年的经历及职务证明；
　　(五)申请人已经离开原工作岗位的证明；
　　(六)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考核意见；
　　(七)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